
最高法民一庭答记者问：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 

依法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  

  1月 17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就《解释》发

布的背景和主要内容，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 

  问：自 2001 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就适用婚姻法相继出台了三

部司法解释，为什么还要制定本《解释》？ 

  答：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 2001年、

2003年、2011 年制定了三部婚姻法司法解释，总共 82 个条文，2017

年 2 月针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出台了补充规定。这些

司法解释对涉及夫妻身份关系、财产关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作了规定。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家庭财产结构发生

了很大变化，社会公众的婚姻家庭观念和家庭投资渠道也日趋多元，

许多家庭的财富因此快速增长，因投资而产生债务的风险也在不断放

大。现实生活中，夫妻双方串通“坑”债权人，或者夫妻一方与债权

人串通“坑”另一方等典型案例时有发生。这些因素叠加投射到家庭

生活中，使夫妻债务的认定成为非常复杂的问题，人民法院审理涉及

夫妻债务案件难度随之加大。原有法律、司法解释虽然已经形成一套

较为完整的体系，防范了夫妻双方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和夫妻一方与

第三人串通损害另一方利益的风险，但有关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

举证证明责任等方面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成为社会广泛关

注的问题。 



  为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满足广

大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最高人民法院认真总结审判实践经验，反复

调研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制定出台了本《解释》。《解释》进一步

细化和完善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合理分配举证证明责任，引导

民事商事主体规范交易行为，加强事前风险防范，平衡保护各方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问：《解释》开宗明义强调夫妻共同债务形成时“共债共签”原

则，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答：根据民法总则、合同法规定的意思自治原则以及婚姻法规定

的夫妻地位平等原则，男女结婚后不能否定夫妻双方的独立人格和独

立民事主体地位，即使婚后夫妻财产共有，一方所负债务特别是超出

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大额债务，也应当与另一方取得一致意见，

或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否则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解释》第一条开宗明义强调夫妻共同债务形成时的“共债共签”

原则，明确和强调了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以及以

其他共同意思表示形式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这一规定意

在引导债权人在形成债务尤其是大额债务时，为避免事后引发不必要

的纷争，加强事前风险防范，尽可能要求夫妻共同签字。这种制度安

排，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夫妻另一方的知情权和同意权，可以从债务

形成源头上尽可能杜绝夫妻一方“被负债”现象发生；另一方面，也

可以有效避免债权人因事后无法举证证明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

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对于保障交易安全和夫妻一方合法权益，具有积



极意义。实践中，很多商业银行在办理贷款业务时，对已婚者一般都

要求夫妻双方共同到场签字。一方确有特殊原因无法亲自到场，也必

须提交经过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否则不予贷款，这种操作方式最大限

度地降低了债务不能清偿的风险，保障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不会

造成对夫妻一方权益的损害。“共债共签”原则实现了婚姻法夫妻财

产共有制和合同法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有机衔接。 

  虽然要求夫妻“共债共签”可能会使交易效率受到一定影响，但

在债权债务关系形成时增加一定交易成本和夫妻一方的知情权同意

权产生冲突时，因夫妻一方的知情权同意权，关系到地位平等、意思

自治等基本法律原则和公民基本财产权利人格权利，故应优先考虑。

事实上，适当增加交易成本不仅有利于保障交易安全，还可以减少事

后纷争，从根本上提高交易效率。《解释》第一条规定在现行婚姻法

规定范围内，实现了债权人合法权益保护和夫妻一方合法权益保护的

双赢，体现了二者权利保护的“最大公约数”。 

  问：如何理解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 

  答：通常所说的“家庭日常生活”，学理上称之为日常家事。我

国民法学界、婚姻法学界通说认为，婚姻是夫妻生活的共同体，在处

理家庭日常事务的范围内，夫妻互为代理人，这是婚姻的当然效力，

属于法定代理。婚姻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日常家事代理制度，但从相

关条文中可以得出家庭日常生活范围内夫妻互为代理人的结论。婚姻

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这里所指的平等处理权既包括对积极财产的处理，也包括对消极财产



即债务的处理。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夫或妻在处

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

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该规定涵盖了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

的实质内容。因此，在夫妻未约定分别财产制或者虽约定但债权人不

知道的情况下，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种类主要

分为八大类，分别是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

健、交通通信、文娱教育及服务、居住、其他商品和服务。家庭日常

生活的范围，可以参考上述八大类家庭消费，根据夫妻共同生活的状

态（如双方的职业、身份、资产、收入、兴趣、家庭人数等）和当地

一般社会生活习惯予以认定。但农村承包经营户有其特殊性，农村承

包经营户一般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日常生活与承包经营行为经常交织

在一起，二者难以严格区分，故为了正常的承包经营所负债务，可以

认定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需要强调的是，家庭日常生活需

要的支出是指通常情况下必要的家庭日常消费，主要包括正常的衣食

消费、日用品购买、子女抚养教育、老人赡养等各项费用，是维系一

个家庭正常生活所必须的开支。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人们家庭

观念、家庭生活方式的不断发展变化，在认定是否属于家庭日常生活

需要支出时，也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问：如何理解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之外的夫妻共同债务？ 

  答：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居民家庭财产结构、类型、



数量、形态以及理财模式等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生活消费日趋多元，很多夫妻的共同生活支出不再局限于以前传

统的家庭日常生活消费开支，还包括大量超出家庭日常生活范围的支

出，这些支出系夫妻双方共同消费支配，或者用于形成夫妻共同财产，

或者基于夫妻共同利益管理共同财产产生的支出，性质上属于夫妻共

同生活的范围。《解释》第三条中所称债权人需要举证证明“用于夫

妻共同生活”的债务，就是指上述超出家庭日常生活范围的夫妻共同

生活所负债务。 

  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情形更为复杂，主要是指由夫妻双方共同决

定生产经营事项，或者虽由一方决定但另一方进行了授权的情形。判

断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属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要根据经营活动的性质

以及夫妻双方在其中的地位作用等综合认定。夫妻从事商业活动，视

情适用公司法、合同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

共同生产经营所负的债务一般包括双方共同从事工商业、共同投资以

及购买生产资料等所负的债务。 

  问：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件中的举证证明责任如何分配？ 

  答：《解释》前三个条款虽然分别规定了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夫

妻共同债务、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能够证明的

夫妻共同债务，但从举证证明责任分配的角度看，可以分为两类：一

是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共同债务；二是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共同

债务。对于前者，原则上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无需举证证明；

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一方反驳认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则由其举证



证明所负债务并非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对于后者，虽然债务形成于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和夫妻共同财产制下，但一般情况下并不当然认定为

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主张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由其根据民事

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等

规定，举证证明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所负债务，

或者所负债务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如果债权人不能证明的，

则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解释》第一条规定的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

夫妻共同债务，与上述债权人需要举证证明所负债务基于夫妻双方共

同意思表示，是一脉相承的。夫妻双方共同签字的借款合同、借据，

以及夫妻一方事后追认或者电话、短信、微信、邮件等其他体现共同

举债意思表示的有关证据，恰恰是债权人用以证明债务系夫妻共同债

务的有力证据。上述区分是否属于家庭日常生活范围形成债务的不同

举证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有效解决了目前争议突出的债权人权益保

护和未举债夫妻一方权益保护的平衡问题。 

  问：法律制度是如何防范夫妻双方串通损害债权人，或者夫妻一

方与债权人串通损害另一方的？ 

  答：防范夫妻双方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风险，法律和司法解释

有所规定。对于夫妻个人债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七十四条规定，

在夫妻双方对财产的约定、转让或者离婚时对财产的分割协议明显不

利于举债一方，导致举债一方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向

人民法院主张该协议无效或者予以撤销。对于夫妻共同债务，本《解



释》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善了夫

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即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一方

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举债但

债权人能够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的债务，都应当

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与本《解释》配套的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离婚时对夫妻财产进行分割或

者夫妻一方死亡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或者生

存一方主张权利。以上法律和司法解释密织第一张法网，防范了夫妻

双方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风险，保护了善意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防范夫妻一方与债权人串通损害另一方利益的风险，法律和司法

解释也有所规定。婚姻法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在家

庭中地位平等，对于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表明对于处分

共同财产包括较大数额举债等重大事项，夫妻应当共同决定。最高人

民法院 2017 年 2 月 28 日发布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补充规定》

（以下简称《补充规定》），明确虚假债务和非法债务不受保护；又

向全国法院发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

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强调了审理涉及夫妻债务

案件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原则、保障未具名举债夫妻一方的诉讼

权利、审查夫妻债务是否真实发生、区分合法债务和非法债务、把握

不同阶段夫妻债务的认定标准、保护被执行夫妻双方基本生存权益不

受影响、制裁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伪造债务的虚假诉讼等 7 个要求，

对于司法实践甄别和排除非法债务、虚假债务具有重要意义。在《补



充规定》和《通知》的基础上，本《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夫妻共同债

务的范围，并合理分配举证证明责任。以上法律和司法解释密织第二

张法网，防范了夫妻一方串通债权人损害另一方利益的风险，更避免

了夫妻一方在不知情、未受益的情况下“被负债”的风险，保障了未

举债夫妻一方的知情权、同意权。 

  问：如何理解和把握《解释》的适用范围? 

  答：《解释》第四条规定：“本解释自 2018 年 1 月 18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

触的，以本解释为准。” 

  《解释》系针对社会关切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问题作出的细

化和完善，这里所指的“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

解释相抵触的”内容，主要是指有关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的其他司

法解释内容，与本《解释》规定不一致的，今后不再适用。 

  对于《解释》施行前，经审查甄别确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

错误、结果明显不公的案件，人民法院将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

度，秉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依法予以纠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